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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列等表說明 

一、 本表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六條及其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訂定。 

二、 本表中之各職務名稱係依各機關組織法規訂列，如組織法規新增或

修正，其編制表所定之職稱或官等職等，於本表未規定或規定不一

致，經考試院同意先於編制表暫列並適用者，銓敘部應修訂或補列

本表，報請考試院核定；其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者，亦同。 

三、 本表於政務人員、民選人員、聘用人員及雇員不適用之。 

四、 各職務列等表中，如同一職稱，在兩個官等中分別列等，各該表之

適用機關，應依各該組織法規所訂各該職稱之官等及所配置之員額，

分別適用之。各職稱依其組織法規，如未跨官等，只能適用本表該

官等範圍內之職等，如跨列二個官等，始得適用本表所跨官等之職

等，例如：「秘書」職稱，如組織法規定為「簡任（或十職等以上）」

時，適用本表簡任官等內「秘書」之列等，若定為「薦任（或六至

九職等）」，則適用本表薦任官等內「秘書」之列等，若定為「簡任

或薦任（第九至十一職等）」或「薦任或簡任」時，始得適用本表簡

任官等內「秘書」之列等，餘類推。但本說明或該職稱適用之職務

列等表「備註」中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五、 各職務列等表中，如某一職稱跨列兩個官等者，包括：該職稱係跨

列「委任至薦任」或「薦任至簡任」，而於其組織法規中，係訂列為

「委任（委任或薦任）」或「薦任或簡任」等，適用職務列等表之規

定。 

六、 各機關組織法規中，如某一職稱之官等範圍訂列為「委任或薦任」、

「委任至薦任」或「薦任或簡任」、「薦任至簡任」，而職務列等表中

僅訂列為單一官等者，適用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七、 各職務列等表中相同職稱分別列委任（派）第五職等及薦任（派）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者，其官等均為委任（派）或薦任（派），不受

機關組織法規所定得列薦任（派）員額數之限制。但該職稱於其機

關組織法規中僅列為薦任官等者，適用薦任職等。 

八、 各職務列等表中相同職稱分別列委任（派）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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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任（派）第六職等者，除組織法規規定其官等範圍為「委任（派）

或薦任（派）」者外，均以其編制員額數二分之一得列薦任（派）第

六職等。但各職稱編制員額數依二分之一之比例分別計算後，尚餘

尾數一人，或機關某職稱編制員額僅一人時，得與其他職稱之尾數

一人或其他職稱單一編制員額一人合併計算，擇一列為薦任（派），

並固定列於某職稱內；又如各該職稱依上開規定方式合併計算後所

餘之尾數一人，及編制員額僅一人，而無其他職稱之尾數一人可資

合併計算者，該一人得列為薦任（派）第六職等。 

九、 各機關准以現職留用人員職務之列等，在其原列官等範圍內，比照

其他相同列等職務之列等訂列。 

十、 本表所列職稱為各機關訂定或修正組織法規及編制表選用職稱之

依據，機關改制或新設時，得就與其層級相當之職務列等表選用職

稱。 

十一、 各機關選用職稱時，除法律規定須設置或經考試院核備（備查）

者得補列並予選用外，不得創設。 

十二、 本表各表內備註欄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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